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栖霞市人民政府文件
栖政发〔2021〕14 号

栖霞市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《关于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

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三年行动方案

（2021—2023 年）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关于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三年

行动方案（2021—2023 年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栖霞市人民政府

2021 年 8 月 2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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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

发展三年行动方案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数字经济发展要求，加快全

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步伐，全面推进数字产

业化、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，赋能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，提出

如下行动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大力实施

数字产业培育工程，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

合，力争全市数字经济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逐年提高 1.2 个

百分点，到 2023 年争取达到 8.5%。

二、工作重点

1、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改造。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

略，支持电子信息、装备制造、食品、化工等企业利用工业互

联网整合产链、供应链上下游资源，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。开

展“现代化优势产业集群+人工智能”试点建设，在重点行业

开展“设备换芯”“生产换线”“机器换人”行动。鼓励骨干企

业建设智能生产线、智能车间、智能工厂，引导中小企业加快

制造业装备联网、关键工序数控化等改造。到 2023 年全市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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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设备上云实现“应上尽上”。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）

2、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。支持人工智能领域关键技

术研发，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。依托拓伟机器人自动化科技

公司，推出更多人工智能软硬件解决方案，研发新一代智能化

机器人，大力发展嵌入式智能终端产品。到 2023 年建成人工

智能特色示范应用企业。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）

3、引进电子信息及软件产业。依托烟台开发区松山产业

园，加大招商引资力度，引进集成电路、电子专用材料、智能

终端及传感等电子信息及软件项目，发展自主可控信息技术应

用创新产品，提升系统和整机产品竞争力。到 2023 年，全市

电子信息及软件业企业达到 2 户以上。（市投资促进中心牵头）

4、发展前沿性产业。重点推进应用场景融合创新，鼓励

各类企业积极使用区块链技术，丰富数据共享，提升产品竞争

力。鼓励我市企业融入国家、省量子科技工程产业生态圈。（市

大数据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科技局分工负责）

三、支持政策

1、财税金融扶持。争取上级相关支持政策，加大税费政

策优惠力度，对符合条件的数字经济企业实施减税降费。优先

将符合条件的数字技术项目纳入新旧动能转换引导基金项目

储备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。落频谱科技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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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“科信贷”“成果贷”政策，促进数字技术企业获得低成本

贷款。（市税务局、市发展改革局、市大数据局、市科技局分

工负责）

2、激发创新活力。争取上级相关支持政策，支持数字技

术企业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、国家技术创新中心，一次性给予

最高300万元补助。对新认定省级以上数字经济试点示范项目，

一次性给予最高 100 万元奖励。支持数字经济企事业单位采取

多种方式引进紧缺高层次人才，按规定给予奖补。（市科技局、

市大数据局、市委组织部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分工负责）

3、培育市场主体。引进培育一批数字经济龙头企业，发

挥行业带动引领作用。以财政资金股权投资改革为导向，组建

国有大数据发展集团，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全市数字经济发

展。（市投资促进中心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分工负

责）

四、保障措施

1、加强组织领导。由数字强市建设领导小组负责，统筹

全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规划、政策制定、工

作协调。

2、加强评价考核。强化动态考核，考核结果纳入全市高

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，计入干部执行力档案，作为领导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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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、业绩评价重要内容。

3、鼓励先行先试。对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

合发展有力、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重点扶持和政策激

励。

4、营造浓厚氛围。开展党政干部数字经济培训，实施企

业家和高技能人才融合应用培训。



— 6 —

栖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25 日印发


